附件2：

名额分配表

（共150）

	单 位
	名额
	单  位
	名额
	单  位
	名额

	南京市
	5
	泰州市
	3
	省农委
	2

	无锡市
	5
	宿迁市
	3
	省水利厅
	2

	徐州市
	4
	省委宣传部
	3
	省商务厅
	2

	常州市
	4
	省委政法委
	2
	省卫生厅
	4

	苏州市
	5
	省发展改革委
	3
	省国资委
	2

	南通市
	4
	省经济和信息化委
	4
	省科协
	2

	连云港市
	3
	省教育厅
	60
	省金融办
	1

	淮安市
	3
	省科技厅
	4
	省人才办
	1

	盐城市
	3
	省国土资源厅
	2
	中科院南京

分院
	2

	扬州市
	3
	省住房城乡

建设厅
	2
	驻苏部队
	1

	镇江市
	4
	省交通运输厅
	2
	
	


备注：上述指标为各地、各单位推荐的下限名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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